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貯司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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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
及
。
至
被
攻
入
所
 

搶
去
槍
械
十
餘
桿
•

意
捜
 

401 

范
仲
白

0

幹
事
許
邦
富
。
均
爲
一

絵

匪
則
分
頭
將
商
店

有
全
利
慢

。
所
有
員
兵
因
匪
徒
突
然
而
來
，
措
手

廣
州
通
訊
•
陽
江
北
慣
墟
•
五
月
卄
 
一 

日
上
午
拾
专
，時
許
•
正
當
鄕
民
趁
墟
交
 

易
紛
紜
之
際
・
突
被
奸
匪
五
十
餘
人
■ 

化
裝
混
入
墟
內
。
將
鄕
公
所
包
圍
襲
擊

店
店
東
之
子
利
定

槍
迎
擊
 

•
結
果

■
匪
徒
遂
以
機
槍
向
店

r

匪
徒
峨
瞥
者
計
替
利
定
昭
。
林
進
祥
 

利
奉
保
等
三
人
。
甬
傷
者
有
全
利
棧

件
二
人
•

邑
吳
某
實

此
外
被
匪
搶
去
 

柳
店
守
間
•
各

焚
燒
琛
 

無
算
•

額
。
多
多
益
善
。
茲
將
捐
款
等
級
錄
下

超
等
 

無
限
•額 

甲
等
 

壹
百
元
 

丙
等
 

二
拾
元
 

戊
等
 

五
大
元

多
多
益
善

乙
等
 

五
十
元
 

丁
等
 

壹
拾
元

(
俱
以
美
金
計
)

屬
全
美
洲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各
級
黨
 

達
權
社
金
蘭
公
所
等
洪
門
團
體
•
對 

此
次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・
應
自
行
酌
量

濟
情
形
•
將
公
款
提
撥
若
千
樂
掃
♦

充
裕
基
金
*
發
展
黨
務
■ 

(
乙
)
熟
心
樂
捐
興
黨
基
金
獎
勵

美
金
五
拾
一

著
給
予
乙
等

至
下
午
一
時
許
•
匪
徒
拚
刈
完
畢
・
向 

平
石
鄕
呼
e

而
去
。
後
牒
府
據
報
。
立

(
丙
)
興
黨
基
金
保
管
法
 

㊀

由
駐
美
洲
總
部
根
據
大
會
决
議
案
。 

通
令
各
國
總
支
部
發
動
錯
集
興
党
基
 

金
暫
由
各
核
國
總
支
部
選
舉
三
人
保
 

管

。
貯
入
當
地
股
實
銀
行
。

②

在
駐
美
洲
總
部
齢
立
八
人
保
管
委
員
 

會
由
美
洲
總
部
通
令
此
次
參
加
代
表
 

大
會
之
八
國
總
支
部
・
每
選
出
一 
人 

共
同
組
織
之
■

㊂

所
有
各
國
總
支
部
募
集
興
党
" 

%

寄
保
管
委
員
會
貯
入
股
實
4

管
之
較
動
募
捐
時
期
■
由
本
年
十
月
 

-
H
起
以
六
個
月
爲
期
限
♦
於
今
年
 

十
二
月
底
檄
第
一
次
・
明
年
正
月
二
 

月
三
月
。
每
月
彙
繳
一
次
以
便
結
束
 

自
附
貯
銀
行
由
八
委
員
簽
名
附
貯
•
提 

支
時
八
阈
委
員
中
須
得
五
國
委
昌
簽
 

署

。
方
生
效
力
・

®
 
凡
很
辦
 
一 
事
官

駐
義
洲
總
部
通
 

經
該
國
總
支
部

員
。方得能学。

干
三
時
牛
派
保
警
前
往
疥
擊
•
是
時
匪
 

徒
已
村
附
力
保
長
率
帶
壯
丁
。
圍
困
先
 

燕
子
祈
地
方
•
激
戰
品
烈
• 
聞
保
聆
隊

(
甲
)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辦
法
 

定
興
黨
基
金
，
分
額
捐
樂
捐
兩
項
■ 

屬
洪
門
本
黨
黨
員
。
最
低
限
度
毎
人
 

捐
基
金
五
元
。
有
職
業
棲
身
者
。
最 

限
度
捐
欵
拾
元
•
職
業
稍
佳
或
經
營

資
本
生
意
者
額

有
大

生
意
者
捐
款
五
拾
元
以
上
。
捐
款
無
限

本
嘲
精
製
 

雙
老
抽
汕
 

花
旗
抽
油
 

雪
白
調
味
粉

獎
状

捐
款
美
金
壹
百
元
一

給
予
甲
等

獎
狀

捐
款
美
金
壹
一
白
五
十
一 

元
者
給
予
超
等
獎
狀
 

興
黨
金
牌
豊
面

捐
款
超
過
美
金
二
百
五
十
元
以
上
者
 

于
獎
狀
金
牌
外
■
另
由
美
洲
總
部
酌
 

情
形
•
議
留
紀
念
・
以
資
獎
勵

駐
美
洲
加
國
總
支
部

中
國
刃
門
駐
美
洲
长
部
4

席
陳
光
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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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■.1,,;̂

.,,̂
,̂，^^.,.,;

令*..̂
,.4̂
/.̂
*4
。 .#%.;5̂
^̂
6̂■
、；..■■**.

陽
江
北
慣
墟
被
洗
刼

面
需
要
建
設
内
需
要
什
麼
。
使
奥
援
用
 

得
適
當
，
目
前
路
政
中
心
是
北
方
搶
修
 

。
南
方
建
殷
。
所
謂
建
毁
只
能
就
原
有
 

的
路
加
以
修
建
•
談
不
到
建
築
新
路
。 

勘
測
粤
横
。
閩
赣
•
廣
汕
。
滇
桂
等
路
 

綫

。
都
是
經
常
的
I

作

。
薩
氏
及
杜
鎭
 

遠
等
 
一 
行

。
定
廿
一 
日
去
衡
陽
。
又 $
 

漢
鉄
路
株
洲
長
沙
適
三
九
七
公
里
處
。 

在
十
八
日
起
被
水
所
淹
。
廣
州
武
昌
間
 

已
三
日
不
通
車
。
路
局
說
日
內
卽
可
恢
 

復
云
•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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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"
我收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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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店
開
創
精
製
鹹
脆
足
 

花
生
去
衣
鹹
香
杏
仁

E  

經
歷
十
有
餘
年
今
已
；；  

從
新
改
良
配
味
格
外
田
 

適
口
馳
名
加
英
各
毋
曜
 

批
發
害
沽
價
甚
相
宜
張
 

僑
胞
光
顧
睛
君
嘗
之
■ 

乃
知
南
華
之
伴
品
也
；！  

貨
物
寄
代
買
者
自
理
"

花

/AH 

生
W

不
發M

fi
NO

心 雲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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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-

打
齋
•
超
度
死
者
。
以
安
寃
魂
•
雙
方
 

願
相
和
解
，
壹
塲
惡
姑
慘
殺
媳
案
•
遂 

吿
平
息
。

■
滬女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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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
祖
關
新
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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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山
發
生
殺
媳
惨
劇

廣
州
捅
訊
•
台
山
縣
廣
海
城
中
I

字
北
 

路
恒
隆
山
貨
店
老
板
婆
仇
某
氏
。
生
性
 

兇
惡
，
數
年
前
憑
媒
娶
龜
山
村
譚
某
之
 

女
爲
媳
。
譚
氏
自
入
伍
門
。
伍
某
氏
視
 

媳
爲
牛
馬
。
稍
不
稱
意
。
卽
便
脚
踢
拳
 

打
。
五
月
三
日
又
因
家
庭
細
故
。
將
譚
 

氏
大
罵
•
蹴
而
母
子
申
同
。
用
麻
繩
將
 

譚
氏
綢
綁
。
並
用
竹
籤
猛
向
譚
氏
陰
部
 

亂
剌
。
譚
氏
富
時
暈
厥
血
泊
中
。
旋
卽
 

因
傷
聰
命
。
伍
某
氏
知
情
不
妙
。
慌
忙
 

逃
匿
台
城
。
事
爲
譚
族
親
屬
骸
覺
。
報

其
子
伍
某
氏
 

妻 
， 
實
屬
違

知
警
所
派
員
驗
屍
 

拘
拿
。
伍
某
自
知
一

法
•
自
願
賠
償
女
方
恤
金
。
允
情
哺
巫

想
要
嫁
博
士
郞
 

海
通
訊
■
此
間
聖
約
翰
 
入
學
出
版
的
一

豊個刊物上皆 

一 八男女學生■

最近 有八五 
一 

測驗四吿。一

一 參
加
者
都
以
誠
實
 

111白
態
用
囘
答
間
国

-
•
囘
答
的
人
中
有
1

四
個
是
已
綁
結
婚
 

一
的
。

—
方
個
是
nr婚
的
•
八
玉
八
人
中

一
有
五
五
二
個
男
性
•
貳
七
七
仙
女
性
。
一

一

ilh]驗
的
結
果
。
絕
大
 

選
探
對
象
•
採
儡
的

•
有
它
個

一 
學
牛
希
？■
找
方
位
「
病
態
美
」
的
女
孩
 

一
孑
•
深
有
一
個
男
學
生
願
 1
娶 
一 
位
美
 

1
e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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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l^l

口
,
匕
立
.卜
口
卫
戈

4

丿

一 
懐
七
亲
天
左
斐
士
正
軍
土
七
七
七
裕
左
&
玉
麦
土
立
裕
天
左
奋
注
奩
正
芯
金
奎
先
先
点
 

融 

本
報
特
別
啓
事 

啓
者
本
報
司
理
部
現
定
晚
間
八
時
放
工
倘
閱
 

機 
戶
諸
君
每
日
到
來
本
報
自
取
報
紙
者
請
於
晚
 

薮
間
八
時
以
前
到
來
取
報
又
八
時
以
後
僑
胞
欲
 

铛
買
散
報
紙
者
請
往
卜
七
號
片
打
街
柬
福
華
菓
 
秋 

统 
店

購

買

可

也

好

菱 玄 加 盜天
一

M
民卅 七 卑 六星期 五

2

^8

駒
。

7

飞

八

V

4

爲
吸
烟
而
欲
違
到
較
在
心
"

。 

請
試
用
惡
頓
烟
絲
以
自
惓
増
仔
 

・
因
用
特
殊
働
良
成
熟
烟
草
混
 

，伶
而
製
者
。
易
於
捲
・
樂
於
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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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 

一 
駐
美
洲
總
部
通
吿
 

總
通
三
六
字
第
十
三
號
 

爲
通
吿
事
。
案
.據
全
美
洲
本
黨
第
二
次
 

代
表
懇
親
大
會
• 
于
今
年
元
月
間
，
在

^~-

望

博
十
學
位
的
丈
夫
•
有
一 
位
小
姐
希
 

有
賣
個
懂
得
愛
情
的
終
身
伴
侶
。
關 

結
婚
的
年
齡
。
大
部
份
的
男
女
生
都
 

梁
一
在
二
拾
五
歲
結
婚
。
(
有
豊
人
說
 

十
歳
結
婚
最
好
。
四
位
小
姐
却
盼
望
 

四
十
議
時
縫
作
新
娘
。

⑥

薩
福
均
 

行
抵
廣
州
談
路
政

在
- 
古
巴
亞
灣
城
開
會
議
决
全
美
洪
門
募
集
 

一
興
黨
基
金
案
•
此
爲
大
曾
議
决
案
中
最
 

重
要
之
 
一
宗
。 1
 凡
事
非
財
不
行
• 
必 

要
财
力
集
中
。
興
黨
方
有
把
握
。
合
亟
 

錄
案
诵
吿
。
仰
卽
査
照
實
行
。
轉
令
所
 

屬
支
部
分
部
一
 
麗
遵
照
。
早
日
集
議
派
 

定
人
員
負
責
勸
募
基
金
，
依
期
繳
來
。 

以
爲
興
黨
之
用
•
而
重
公
事
。
是
所
切
 

盼

。
茲
將
肢
議
决
案
詳
細
列
左
•

廣
州
通
訊
。
交
涌
部
路
政
司
長
薩
福
均
 

南
來
視
察
粤
漢
鉄
路
。
在
廣
州
對
記
者
 

談
弱
， 
美
援
 
二
干
二
仃
萬
元
决
用
于
加
 

强
^

漢
鐵
路
。
特
來
看
看
粤
漢
路
那
方

月
一
 

亠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美
洲
總
部
通
吿
 

總
通
三
七
字
第
十
九
號
 

爲
通
吿
車
案
據
去
年
全
美
洲
民
治
党K
表
大
會
介
古
巴
開
會
議
决
案
內
有
募
集
 

興
黨
基
金
選
舉
五
特
派
員
囘
國
椎
進
黨
務
一
案
現
下
審
度
時
勢
有
擴
充
特
派
員
 

名
額
之
必
要
特
干
四
月
十
三
日
本
總
部
召
開
執
顧
委
員
會
議
决
定
如
下
㊀

前
未
 

選
有
特
派
昌
之
總
支
部
可
于
今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以
前
選
出
特
派
員
一
名
㈡

前
已
 

遂
有
特
派
員
之
總
支
部
視
其
財
力
能
加
選
一
名
者
仰
于
今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以
前
 

選
出
之
㊂

各
國
總
支
部
選
定
特
派
員
之
後
卽
速
報
吿
本
總
部
以
便
釣
期
歸
國
必
 

從
速
依
照
大
會
議
决
案
募
集
興
党
基
金
以
便
特
派
員
囘
國
興
党
之
用
因
凡
補
選
 

或
增
選
之
特
派
員
其
歸
國
之
川
資
慨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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